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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耕地與未保存登記「農舍」是否
要併同設定抵押權？

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
「第一項及前項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
舍坐落土地之所有權人；農舍應與其
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
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不得重複
申請。」



解析1：

民法第877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於
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
物者，抵押權人於必要時，得於強制執行
程序中聲請法院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
賣。但對於建築物之價金，無優先受清償
之權。」



解析2：

辦理強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2點第(三)小點規定：
「土地或建築物設定抵押權後，抵押人於土地上營造
建築物或於原建築物再行擴建或增建者，除應認為係
抵押物之從物，或因添附而成為抵押物之一部者外，
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就原設定抵押權部分及其營造、
擴建或增建部分分別估定價格，並核定其拍賣最低價
額後一併拍賣之。但抵押權人就營造、擴建或增建部
分，無優先受償之權。」



本件實務上強制執行辦法：
1.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之後，債務人如果在該不動產上營造建築物
時，為了增加經濟價值及提高土地之效用，執行法院必須依據民
法第877條第1項及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2點第(三)
小點，會將未保存登記建物一併與土地估價拍賣。
2.拍賣此種未保存登記建物，執行法院會先發函請本所測量該未
保存登記建物之面積，本所測量完畢之後，會給該未保存登記建
物一個暫編建號，鑑價機構便會將土地及未保存登記建物一併鑑
價，執行法院必須在拍賣條件上註明該建物係未保存登記建物。
3.執行法院將兩者一併拍賣後，製作分配表時，債權人僅能對於
土地的部分主張優先受償權，對於未保存登記建物部分僅能居於
普通債權人之地位，與其他債權人按債權比例分配該部分之價款。



爾後本課遇到耕地抵押權設定時的作法：

因為建物採任意登記制，無須要求「農舍」
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農舍未辦理保存登記，於受理耕地抵押權
設定登記時，為求審查標準一致，請要求
申請人於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第(26)「申請
登記以外之約定事項」欄，載明「本案抵
押物尚包括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築物」等字
樣後，即得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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